附件2
综合评分表

	项目名称：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财务管理情况及直属单位负责同志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分值

（100分）

	序号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1
	比选材料
	按公告上的要求进行响应，如有未响应的，每项扣2分）
	20

	2
	项目人员
	①投入的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且职称为高级会计师，得4分。
②团队配备中级职称以上（含中级）或注册会计师专业技术人员，每提供中级职称1人得1分，提供注会人员1人得2分，本项满分6分。
③提供相应的职称证书、注册会计师证书证书以及注册会计师执业信息查询截图（查询网址：https://cmis.cicpa.org.cn/）
	10

	3
	业绩
	①2023年5月1日以来，每具有1个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项目业绩得2分，最多得10分。

②2023年5月1日以来，每具有1个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专项检查审计项目业绩得2分，最多得10分。

③需提供审计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否则不予计分
	20

	4
	服务方案
	根据参选单位所提供的审计工作服务方案，方案包含的要点齐全无缺漏项、内容与要点相符、内容完善且能够适用于本项目的，得20分；方案所包含的要点齐全、内容与要点不够完善，且本项目适用性一般的，15分；方案有缺漏或内容存在错误的，内容与要点简单的得10分；未提供服务方案的本项不得分。
	20

	5
	综合实力
	①规模实力：根据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省级综合排名进行评分。（如：福建数据取自福建注协公示《2024年福建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五十家信息》）

省级排名1-10名，得5分；11-20名，得4分；21-30名，得3分；31-40名，得2分；41-50名，得1分；其余不得分。 

②风险承担能力水平：根据参选单位或其总所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有效期内的职业保险金合计超过500万元（含）得5分，200万元（含）-500万元得3分，200万元以下得1分，其余不得分。注：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审计报告及相关报表科目和有效保单等。
	10

	6
	报价
	报价与评选基准值C相等的，得基本分20分，报价按以下规则评分（1）参选单位的报价大于或等于各符合条件的参选单位报价的算术平均值时，按以下公式计分（四舍五入，分值保留小数点后2位）：

A=20-（B-C）÷C×20

（2）参选单位的报价小于各符合条件的参选单位报价的算术平均值时，按以下公式计分（四舍五入，分值保留小数点后2位）：

A=20-（C-B）÷C×20

A：报价得分

B：报价单位审计费用报价

C：各符合条件的报价单位报价的算术平均值

注：0≦C≦20。
	20


